民眾黨團提出之「空氣污染防制法」第三十條修正草案
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
產業環保法規溝通平台-草案意見提案單
	案由
	由民眾黨團提出之「空氣污染防制法」第三十條修正草案。

	案件
說明
	本次「空氣污染防制法第30條」修正草案旨在加嚴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之許可證展延規範。修法重點如下：
1、 縮短許可證展延有效期間下限：將經核准展延之許可證有效期間，由現行的「三年以上五年以下」縮減為「二年以上五年以下」。使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能因應轄內空氣品質狀況、污染源減量情形或相關法規更迭，及時做出調整，要求污染源加嚴操作條件、排放標準或核減總排放量。
2、 限制展延審查期間的合法操作期限：現行規定中，若業者依規提出展延申請但主管機關遲未完成准駁，業者可無限期依原許可證操作。為防堵此灰色地帶，修法明定業者於屆滿後至完成審查期間內，僅得繼續依原許可證內容操作或使用「二個月」。若二個月期滿仍未取得准駁，則不得繼續設置、操作或使用。
3、 修改主管機關變更原許可證內容之條件：將原條文中「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變更原許可證內容」之用語，修改為「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變更原許可證內容」。同時，於得變更之條件中新增第四款：「公私場所使用易致空氣污染物質或排放有害空氣污染物，有危害民眾健康之虞者」。

	修訂建議
	

	具體說明
	

	公司名稱
	

	聯絡人
	
	職稱
	

	公司電話
	
	手機
	

	Email
	

	※因該法案將於4月29日排定衛環委員會討論，考量該修訂草案若通過，對各產業之影響甚大，敬請貴單位填寫表單後盡速(最遲請於4月30日前)回傳至工總邱啟倫Email：clchiu@cnfi.org.tw、江昀融Email：yjchiang@cnfi.org.tw。亦可直接填寫線上意見提案單：https://forms.gle/VZnoar1EiooHq21a6。
※有任何問題，歡迎洽詢全國工業總會邱啟倫、江昀融，電話：02-27033500#171、23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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